从业人员培训管理制度

1、从业人员上岗前进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经考试或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2、每年组织从业人员两次以上食品安全知识、岗位卫生制度、技能、职业道德培训。提高食品安全知识，熟练掌握岗位的操作规程，遵守岗位制度。

3、单位法人（负责人、业主）、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从业人员上岗前和每二年一次复训的培训必须到有资质的培训机构进行培训。参加培训的时间分别不少于20、 50、15学时。

4、建立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和和培训档案资料。档案资料包括健康检查花名册、培训时间、地点、授课人员和考试或考核资料等。

